
附件1：
武汉华夏理工学院课程（学分）置换标准
	编号
类别
	可申请置换项目
名     称
	学分标准

	置换课程
类   别
	说明


	1

企业技能培训类
	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企业培训（技能）课程
	据培训内容与人才培养方案有关联的课程（实践环节）进行认定。
	专业实习或非专业必修课程
	

	2

职业
技能类
	专业推荐必修证书
	每证书2学分
	对应开设的职业技能课
	

	
	专业推荐选修证书
	每证书1学分（详见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）
	
	最多置换2学分

	3

创新创业类

	论文发表
	公开发表一般学术研究论文
	提供正式出版刊物采稿通知书或刊出原件，作者单位应为“武汉华夏理工学院” ，每篇计2学分。
	可置换公共选修课一门或职业技能课程
	同一项目取学分最高值，不累计计算。按照第一作者：学分*2/3，其他作者：学分*1/2的公式计算得分，小数点四舍五入至整数。

	
	
	公开发表核心学术研究论文；人大复印资料、新华文摘、高校学报文摘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
	提供正式出版刊物采稿通知书或刊出原件，作者单位应为“武汉华夏理工学院”， 每篇最多6学分。
	可选择置换专业必修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 
	

	
	
	公开发表检索论文SCI、SSCI、EI、A＆HCI、CSSCI、ISSTP、ISTP
	被检索文章第一作者须是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在册学生（含当年毕业生，下同）且学校名称为第一署名单位，被所列检索系统、国内权威期刊收录和登载的论文，提供图书馆检索报告或科技处认定材料，每篇计10学分。
	同上
	

	
	专   利
	国家发明专利
	提供专利证书，并以主持者身份（或与教师一起排名第二）获此专利。计10学分。参与者减半。
	同上
	

	
	
	国家实用新型专利
	提供专利证书，并以主持者身份（或与教师一起排名第二）获此专利。给4学分。参与者减半。
	同上
	

	
	
	国家外观专利
	提供专利证书，并以主持者身份获此专利。给2学分。参与者减半。
	可置换公共基础课、公选课和职业技能课
	

	
	科研创业
	在校期间具有创新性、技术性创业项目运营
	创新创业学院根据项目运行情况认定。
	可置换公共基础课、公共选修课和职业技能课
	

	
	
	参加大学生科研项目
	教师指导下的项目负责人并结项，每项可获2学分。
	
	

	
	
	成功创业
	交验营业执照
	可置换专业实习、非专业必修课程
	

	
	学科竞赛
	Ⅰ类科技竞赛
	国家级：特等奖10学分、一等奖9学分、二等奖8学分、三等奖7学分。
省级：特等奖8学分、一等奖7学分、二等奖6学分、三等奖5学分
	可置换专业实习、非专业必修课程
	1．同一项目取学分最高值，不累计计算。2.多名学生联合承担完成的竞赛，主要完成者学分*2/3，其他人学分*1/2的公式计算得分，小数点四舍五入至整数。

	
	
	Ⅱ类科技竞赛
	国家级：特等奖9学分、一等奖8学分、二等奖7学分、三等奖6学分
省级：特等奖7学分、一等奖6学分、二等奖5学分、三等奖4学分
	
	

	
	
	Ⅲ类科技竞赛
	国家级：特等奖8学分、一等奖7学分、二等奖6学分、三等奖5学分
省级：特等奖6学分、一等奖5学分、二等奖4学分、三等奖3学分
	
	


附表2    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课程（学分）置换申请表

学生所在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专业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学  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 名：
	可置换项目名称
	依据标准申请置换的课程（学分）明细

	
	

	
	

	
	

	
	

	所在学院意见
	系主任签字：

	
	院长签字：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:


 附表3               学院课程（学分）置换汇总表
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号
	姓名
	用作置换的项目及依据
	可被置换的课程（学分）
	评定的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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